突破困境，尋求企業間合作機會

市場漸漸走向多元化的方式開展，各產業也競相尋求下一個立足點，以爭取永續經營的利基，策略性的經營模式，在這個時代也就更顯得重要。
一般而言，企業的經營方式，通常專注於本業的發展。對於異業結盟，或者是上下游廠商的結合，目前看來，比較普遍在存在於大型企業中，中小企業比較少進行這樣的策略發展模式。但是否中小企業就難以夠透過聯盟方式進行雙邊利益增進的合作機會？
如果我們從以下的角度去透視策略聯盟，或者是異業結盟的合作案的話，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中小企業也是可以進行頻繁的企業間合作案子。
大型企業結盟的成功因素
大型公司擁有比較完整的公司制度。相較於中小企業，一般而言，中小企業的章則彙編沒有大型企業來的完善。此外，大型企業擁有專門負責併購及合作的部門，規劃並執行這樣的案子。反之，中小企業因為受限於人力、物力、財力，三力不足的因素，這樣的案子推行能力有限，執行力也比較不夠。
	　
	大型企業
	中小型企業

	人力
	組織編制在二百人以上 

擁有完成的組織規劃圖和完整的章則彙編，使得工作權限和負責項目有清楚的明定，大家各司其職，責任清楚
重視人力培訓，使得企業擁有充沛的人才，整體的戰力可以得到充分發會，人才素質也偏高。人力可以充分得到發揮。
	中型企業，組織編制在百人左右﹔小型企業組織編制在十人～五十人左右 

組織章則彙編和架構圖比較不完全，即便是有，執行的徹底度也偏低。組織內的人力交替使用的機會高，權責劃分比較不清楚。
企業間比較不太重視人力培訓。企業間擁有的高素質人才較少，使得整體戰力不能夠得到充分發揮。發展機會有侷限性。

	物力
	組織擁有豐富的可動用資源，企業的各部門間也比較能夠相互支援。企業的作業流程透過完整的思考，結合性高。
	組織可動用的資源少，而各部門之間的協調性低，支援能力比較不足。作業流程的整合性也相對不足。

	財力
	企業擁有雄厚的資本額。所能夠動用的預算及財力高，用來投資及廣告的企劃案成效高。
	企業擁有的財力有限。比較沒有充分的資金可供運用，相對的，投資及宣傳預算有限，企劃案的成效偏低。


企業規模大，有大企業的玩法。企業規模小，一樣有屬於小規模企業的遊戲規則。企業間的合作案或者是聯盟案，其實無關於規模大小，只要從互惠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同業或者是異業的結合，一樣可以施行。不過，一般來說，大企業合作，會以幾種方式發生：
· 收購小規模產業：透過收購，來強化自己的弱點。好比說威盛，透過收購美國的Cyrix和IDT兩大CPU製造商，來強化威盛在晶片設計和中央處理機的技術能力。如果自行研發產品或技術，威盛可能會消耗相當的研發資源和財力，也不一定能夠開發出更好的產品。但是透過收購，可以用最省時省力的方式，取得相關的技術來彌補自身不足之處。 

· 策略聯盟：兩者之間透過聯盟方式，將業界的上下游，或者是平行產業結合，擴大市場的競爭力，促使雙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微軟和Intel的策略聯盟。他們兩者之間結合，將競爭者屏除在市場之外，換句話說，微軟開發出適合在Intel晶片上使用的軟體，這樣的硬體、軟體聯手合作，對於進軍ＰＣ產業的雙方，都能夠從中得到相當的好處。 

· 併購策略：龍頭企業併購二軍三軍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是慣用的手法。透過併購，可以擴大市場佔有率，減少競爭對手。最近的例子就屬HP將Compaq併購下來，兩大PC廠商結合，創造的不只是更大的市場佔有率，同時，Compaq在服務上和技術上的優勢也透過併購，兩家結合在一起，強化了合併後的新組織，也提升了HP-Compaq的競爭力。 

大型企業策略運用的案例，我們可以用來做參考。至於小企業可不可以比照大企業的方式強化市場競爭力？我們可以從下列幾個角度去思考：
適合小企業運用的策略：
1. 策略聯盟專案 

2. 合作開發專案 

策略聯盟
這個策略時常聽人提及，但是鮮少有人付諸行動。問題在於，合作的兩家，常常因為本位主義過高，而難以達成合作的協議。其實企業的策略發展，不同於國家的外交策略，企業間的聯盟合作，並不一定會有不好的影響。如果國與國之間的聯盟，可能會有一方感覺被矮化，或者是吃虧。但是，企業經營的本質是創造利潤。如果透過策略聯盟來強化企業的實力，進而創造利潤，實在不失為一個考慮方向。若是為了本位主義而無法取得合作的共識，實在可惜。
當企業間考慮策略聯盟之時，一定要顧及下列的原則：
1. 雙方以互惠為原則 

2. 雙方必須坦誠爽快 

3. 雙方須考慮到中長期的發展 

如果合作之時，雙方都能夠從中謀得利益，無論誰是主辦，協辦單位，都無須太過在意。要緊的是，往往合作之中，有一方堅持一定要用他們的原則為主、堅持以一方的利益為主，如此一來，就容易陷入了「本位主義」的爭執，使得雙方無法達成最後共識。因此，合作之前，有沒有抱著〔雙方以互惠為原則〕的態度，就顯得相當重要。
當合作案展開之後，若是一方的態度趨於保留，或是不願意將底線公開，則容易使另外一方感受到威脅，這樣的合作機會，相對的失敗率就高。因為在行為心理學中提到，不確定感會增加人們的不安全感，也就是說，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心中所感受到的威脅和壓力就會相對增加。策略聯盟的合作案，就是希望雙方都能夠從中獲利，在這個前提之下，如何能夠公平的使雙方得到各自的利益，在合作之際就應該開誠佈公的拿出來交換意見。如此，合作的雙方才能夠清楚的知道，為何要合作？而合作的時候，才能夠做有效的配合，使得合作案的成功機率提高。你蓋我藏，雙方面都在玩諜對諜的遊戲，實在沒有必要。因此，討論之時，雙方有沒有坦誠爽快，對於合作案的進行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份量。
然而，合作歸合作，雙方面都一定會投入相當的人力及物力，乃至於財力。這樣的合作方式，是否符合雙邊的中長期策略發展？如果合作下來，只對一方有利，而另外一方扮演著類似配角、乃至於「花瓶」的角色，只有好看而不具實際的價值，這樣的合作方式，就算是談成了，也維持不長久。因此，合作案進行之際，有沒有將中長期的發展納入考慮範圍，對於合作案的價值來說，絕對不可輕忽看待。
合作案的開發
市場是大家的，每個人的能力有限，不見得能夠獨力將整個市場吃下來。但是，這塊市場的大餅怎麼吃，見人見智，有錢大家一塊分享，雙方都蒙受好處，何樂而不為？所謂異業結盟，或者是上下游的結合方式，便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合作。目前已經逐漸成熟的網路業者，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結合，強化彼此間的競爭力和獲益力。好比企業界和部分的人力網站合作，雙方面都蒙受利益，或者是教育訓練機構，提供e-learning的訓練課程，不但增加網站的使用流量，課程的提供者，亦從中提高知名度。
另外一種典型的合作方式，就是行銷公司和美術設計公司的結合。行銷公司擁有專業的行銷手法和通路，平面設計公司擁有專業的平面媒體設計力﹔兩者之間如果合作的條件談妥之後，雙方可一起合作接下大的行銷企劃案，由平面設計商負責將行銷宣傳用的媒體用專業的方式設計出來，而行銷商則透過他們強有利的行銷手腕，推廣客戶的產品。一個合作的企劃案，雙方透過分工，一樣可以將成績做出來，結合兩者最強的部分，所得出來的結果，一定比一方獨立運作來得有力。
結論
大企業有大企業的突圍方式，小企業一樣可以有小企業的突圍方式。今日的市場，早已趨向多元化，多角化的經營方式。守著本業，不見的會有好的結果，但是透過結盟的方式，不但可以幫助企業突破四面楚歌的困境，更能夠結合其他產業的資源，整合出新的服務產品，將觸角延伸至獨力所不及之處。產業結構的變化，對於企業固然是個危機，但是換個角度來想，危機就是轉機，因為，只要我們想到一個可行的方案，就可以搶在競爭對手之前，將企業的體質改變。越早改變經營模式的企業，成功機會就越高。達爾文提倡「適者生存」，在今日白熱化的競爭市場，若是本身不具足夠的競爭力，我們就會被市場所淘汰。因此，越早找出適合自己的突圍之路，企業間的合作模式，便是值得經營者考慮的一大決策。
